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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聘華信惠悅顧問有限公司  
進行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

 
 
  謹此致函要求出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，就政府當局委聘華信惠

悅顧問有限公司 (下稱 “華信惠悅 ”)擔任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第二階段

顧問一事，與閣下及各委員進行討論，以及表達警察評議會職方的意

見。  
 
  從 2005年 6月 13日舉行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 (下稱

“諮詢小組 ”)第十七次會議得悉，華信惠悅實際上曾於 2002／ 2003年期

間受香港總商會委託，進行了一項有關公務員職位及私營機構職位的

薪酬水平調查。該項調查的結果嚴重扭曲了公務員薪酬的情況，對公

務員造成十分負面的影響。本會在該次會議上得悉，華信惠悅並沒有

在其顧問研究建議書中申報該公司曾參與香港總商會的調查，而由公

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的評審委員會，亦未有充分考慮此

點。對此，本會感到十分詫異。  
 
  本會一直透過積極參與諮詢小組的工作及與公務員事務局合

作，致力制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。儘管職方對顧問公司存

在角色衝突一事有強烈的意見，但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仍然認

為，向政府提交建議書的顧問公司是否曾經參與某項調查工作，以及

有關調查的結果，都並非遴選顧問時須考慮的相關因素。公務員事務

局亦聲稱，該局在遴選及委聘第二階段顧問時，已緊遵政府採購顧問

服務的既定程序，而在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後，認為沒有充分理據推翻

委聘華信惠悅的決定。本會對上述論點未感信服。 

 

  公務員事務局認為諮詢小組可繼續讓華信惠悅以既定方法進

行薪酬水平調查，實在低估了華信惠悅存在角色衝突的嚴重性，而直

接的結果是削弱公務員及公眾對華信惠悅的信心，以及損害任何薪酬

水平調查結果的公信力。問題的癥結在於華信惠悅是一間商業機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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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靠信譽招攬生意。商譽須建基於該公司過往進行的工作。華信惠悅

履行新合約時須顧及本身以往進行的所有工作。華信惠悅曾進行2002／
2003年的調查，所得結果一直廣為香港總商會引用。該項調查的結果

顯示公務員與私營機構僱員的薪酬總額存在 229%的差距，令公眾及公

務員感到嘩然。此項調查及即將進行的薪酬水平調查必須從此點加以

考慮。無論薪酬水平調查的結果為何，最終可能不會獲得公務員及公

眾承認。華信惠悅在解釋兩項調查結果的任何差異時，將不可能在專

業信譽不受損的情況下，提出與該公司以往工作或調查結果相反的觀

點。公務員事務局在委聘華信惠悅後，從未就如何確保調查結果具公

信力一事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。 

 

  鑒於華信惠悅曾參與香港總商會 2002／ 2003年的調查，公務

員事務局顯然未有先知先覺，防止或處理因委聘該公司可能引致的角

色衝突問題。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已承認她清楚知道華信惠悅以

前進行該項調查，但她仍然選擇委聘該公司。在遴選第二階段顧問的

過程中，公務員事務局亦未有確保所有公司公平競爭，尤其是未有確

定有否理由基於華信惠悅實際、可能或被認為有角色衝突而取消該公

司的資格。華信惠悅作為一間專業的顧問公司，未有申報可能引致角

色衝突的情況，亦令人難以置信。華信惠悅既已正式承認 229%這個數

字並不代表薪酬情況，顯示該公司願意發放誤導的調查結果，令人質

疑該公司是否仍可以贏取公務員及公眾的信任。  
 
  薪酬水平調查的結果對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及全體公務員影

響深遠持久。委聘華信惠悅會對調查結果的公信力構成負面影響。儘

管職方強烈反對，但公務員事務局仍決定委聘華信惠悅，以致破壞了

雙方互信的關係，本會對此深感失望。本會希望能盡早有機會與閣下

及各委員就此重要事項進行討論。 
 

 

(簽署)  (簽署) (簽署) (簽署) 
警司協會 
副主席 
孫貴良 

香港警務督察協會

主席 
廖潔明 

海外督察協會

主席 
洪立峰 

警察員佐級協會主

席 
劉錦華 

 
 
副本致： 警務處處長  
 

對外  
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 
 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(職方 )主席  
  紀律部隊評議會 (職方 )主席  
 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(職方 )主席  
 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 

  政府人員協會主席 

 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 

  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主席  
 
2005年 9月 2日  


